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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法益的嬗变与行为特质＊

黄罕敏＊＊

　　摘要：传销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从经营型传销到诈骗型传销、再到互联网集资型

传销的转变，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传销犯罪属于诈骗犯罪或组织领导型犯罪的困惑始终影

响着对本罪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对传销犯罪的分析可知，随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发

展，本罪脱离了经营活动的范畴，不应当再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法益，本罪的主要保护法

益是以风险可控性为内涵的社会稳定法益，次要保护法益是个人的财产法益。现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也应当借助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实现立法与司法上的完善。

关键词：组织、领导传销；法益侵害；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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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４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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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销模式的变迁：传销行为的演化及其本质追问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从经营型到诈骗型、再到互联网集资型的转
变，其发展更迭烙印着每个时代的特征，其保护的法益本质究竟为何是本文着力探究的
问题。

（一）传销犯罪前传：经营型传销的探索

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８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其开篇道明禁止传销活动的目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和社会稳定，国务院决定禁止传销经营活动。《通知》的规定粗简，其并未对违法传销的概念
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传销的认定依托于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银行《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
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３日国务院颁布的《禁
止传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意见》界定了六种传销行为，并规定对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对组织者按照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条例》第１条叙明制定条例之目的：“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制定本条例”；并明确了传销的概
念：“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
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
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除却行政机关的相关规定，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
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也作出回应：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该《批复》是《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传销活动入罪的直接依据。

该阶段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成熟，关于传销的立法亦处于探索阶段，

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随着海外经营理念的引进，鱼龙混杂的经营模式也汹涌呈现，此时的传销行为多
以商品经营为幌子，并伴随着和商品经营相关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违法行为。因此，该
阶段对于传销活动的理解更倾向于认为是对商品经营秩序的破坏，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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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２２５条非法经营罪处置。

其次，在立法目的上，无论是《通知》还是《条例》的规定，除了保障个人合法权益外，还关

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在尚未厘清传销和直销的本质
区别的前提下，急于通过行政法规治理经济和社会乱象的痕迹明显，法律家长主义与法律工

具主义的倾向突出。

最后，对于传销犯罪的本质缺乏审慎的思考，处罚圈过大且界限模糊。传销行为涵括的
范围较广，行为属于“拉人头”“团队计酬”“收取入门费”之一即可。以团队计酬为例，其存在

实际的商品，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的报酬，事实上是扩大市场份额之需
要，属于正常的直销经营，并无社会危害性，但仍纳入处罚之范围。除此，在打击传销活动

中，组织者、经营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如何加以认定，刑事责任如何分配，都无明晰的标准。

（二）传销犯罪辩正：诈骗型传销的确立

《刑法修正案（七）》在第２２４条的合同诈骗罪后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

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
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七）》弥补了此前传销犯罪构成要件的空白状态，明确了传销犯罪的客观

要件，该阶段的立法意识到了以“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为手段的传销行为并无实际的经

营行为，而是假借商品经营之名，行诈骗之实，因此在构成要件中强调了“骗取财物”这一限
定条件，在性质上实现了从经营型传销到诈骗型传销的转变。诈骗型传销的确立在学界达

成了共识，但是对于此罪名的法教义学考察仍存在不同的理解。

陈兴良教授认为：虽然条文主体内容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但是基于该条文对于传销

内容的界定，组织、领导这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为主要特征的传销活动，其实就是一种诈

骗的特殊类型。① 在此，组织、领导行为仅仅是诈骗的手段，行为的本质是诈骗。因此，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对

于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应当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张明楷教授持不同的
看法，他坚持认为《刑法》第２２４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

“骗取财物”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描述，亦即，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骗

取财物”的性质时，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特征的“骗取财
物”这一要素，并不要求现实地客观化。② 因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之间是想象

竞合关系，从一重罪处罚，按照诈骗罪定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果断舍弃了其隶属于非法经营的误解，转向“诈骗型传销”的新解

①
②

参见陈兴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张明楷：《传销犯罪的基本问题》，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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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但是，在诈骗型传销犯罪中始终笼罩着这样的迷云：本罪中“骗取财物”应该作何理解？

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可以直接决定该罪的性质？以及本罪的实行行为究竟是诈骗行

为或对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行为？上述未解的难题决定了定罪的方向以及罪数的认定。

（三）传销犯罪演变：互联网集资型传销的更迭

尚未从诈骗型传销的困境中走出，传销活动裹挟着互联网席卷而来。电子交易市场的

开拓，新技术和新媒介的介入，在经济的虚拟实在，赛博空间的输入过程中，电子乌托邦加创

意，资本全球化空间的完整性、互联网交易市场的时空压缩、技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经验

主义的传统在虚拟叙事之中相互协调。① 互联网和虚拟经济改变了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出

现了与其相生的风险，创新的投资方式结合传统的传销模式开启了全新的传销图景———集

资型传销。

纵观互联网集资型传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资本运作式，二是数字货币式。资本运作

式即组织者、经营者首先注册一个电子商务企业，再以此名义建立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并假

托国家对电子商务产业扶持的相关政策，以网络营销、网络直销等名义，变相收取入门费，并

设置各种返利机制，激励会员发展下线，并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数量为返利依据。②

主要以上市融资、购买原始股、投资理财等形式引诱民众交纳会费。数字货币式假借数字货

币的概念，宣传没有价值的虚拟或者实体货币，诱导民众投资，鼓励发展会员并以给予奖励。

新型互联网集资型传销呈现无接触、网络化、地域分散化的新特点，利用互联网平台和

金融投资理财产品项目等金融创新的幌子，造成波及地域广泛、受害人数众多的后果。以已

经崩盘的钱宝网为例，项目年化收益率高达５０％以上，其收益组成＝任务收益＋签到收益

＋推广收益＋体验任务收益。其中，拉人头推广收益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而吸引大量投资者

蜂拥而至，涉案金额高达３００亿，影响极为恶劣。③

这种借助互联网平台的集资行为，采用拉人头和交会费的方式，意图扩大集资范围，事

实上与诈骗型传销模式并无本质之区别，仅是方式上采用新花样，属于诈骗型传销的新变

种。互联网集资型传销利用互联网传销的方法以达至骗取集资款的目的，同时符合集资诈

骗罪的构成要件，如何处理组织、领导非法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罪数适用，是互联网

集资型传销所要应对的难题。

综上所述，传销犯罪的发展经历了经营型到诈骗型、再到互联网集资型，与社会经济的

构建和发展相呼应。《刑法修正案（七）》对于传销活动的规定，明确否定了非法经营的特性，

但是在诈骗型传销和互联网集资型传销中仍有诸多的问题尚未解决，落实到根本即：传销犯

罪重在“组织、领导行为”还是“诈骗行为”？厘清传销犯罪选择何种法益为基本立场，方可准

确认定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以及对罪数问题作出科学的研判。

①
②
③

朱庆：《传销抑或创新：太平洋直购案的法律解析》，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付胥宇、武宇红：《网络传销犯罪适用罪名探讨》，载《人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参考《腾讯安全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互联网金融安全报告》，ｈｔｔｐｓ：／／ｓｌａｂ．ｑｑ．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１７５５．
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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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益内涵的辨析与批判：传销犯罪法益的取舍

张明楷教授对法益的界定是：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

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① 庞德对值得由法加以保护和促进的利益进行了分类

和论述，把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② 法益具有解释构成要件的

机能，用以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明确传销犯罪的法益，方能对传销犯罪作出正

确的理解。如何看待传销犯罪的侵害法益，立法已表明了态度，其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阐释

立法之目的，即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稳定。公民的合法权益无

疑是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属于社会利益，组织、领导传销罪应当

取何者为保护法益，或者兼顾哪几种法益，将影响对构成要件的解释。

（一）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的发展交汇

法益的思想基础源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个人主义反对国家权

力的滥用。个人主义要求国家和法律必须服从个体的目的出发，刑罚的动用也因保护个体

的生命、身体、自由、尊严、财产等而获得正当性，而非为了国家或法律本身的目的。③ 将保

护个人权益视为启动刑事制裁的理由，已是不容置疑的铁律，这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个人

是出发点，是任何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④

社会法益具有内容抽象、本质模糊的弊端，学者们对社会法益持警惕的态度，隐忧于法

益丧失了约束国家权力的初衷而沦为国家权威的治理工具。能否将保护社会法益直接作为

刑事处罚的根据一直争议不断，并由此分流出两种观点：一元的法益观认为只有当集体法益

间接地也是个人利益时，才能得到认可。共同利益以及国家利益都是从个体出发行使功能

的，反推则不允许。⑤ 二元的法益观倾向于认为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应当具有平等的地位，

相互独立。

然而，坚持一元的法益观，固守个人法益的思维，并不能应对关系愈加紧密且日益复杂

的社会情况。互联网社会、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无不强调着一个现实：人无法孤立地活着。

“我们正从自我决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自我实现的理想转向越来越强调建立在人际

间的愿望、期待、需求以及敏感性基础上的社会性、同情心以及宽容心———其影响方式体现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第１６７页。

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４页。

参见苏青：《法益理论的发展源流及其启示》，载《法律科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杨萌：《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的内涵及其评价》，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参见杨萌：《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的内涵及其评价》，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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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所表达的意见与愿望。”①只有缔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关于
人的各种价值才得以实现。一个社会必须拥有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制度与
秩序，以作为个人与他人互动、沟通以及实现个人利益的平台界面。因而将社会各种秩序与
制度正常运转的利益，提升为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本身即具有正当性的基础。②

因此，刑法的任务开始转向对社会法益的关注，正如国家制度、像司法机构或者货币体
系或者其他的公众法益，虽然不是有形有体的对象，但是它确实是生活所必要的现实，对它
的损害会长远地危害社会的效能和公民的生活。③ 刑法的控制不再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法益
侵害的关注，现代社会的刑事政策在把握风险防控上，将关口大为提前。

（二）传销犯罪中的社会法益分析

打击传销犯罪的目的中所强调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皆是社会法益的一种。

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
组织、领导传销犯罪的定罪标准予以了明确，即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３０人以上且
层级在３级以上。该《意见》没有将骗取金额作为入罪标准予以规定。组织传销人员的人数
和层级意味着什么？究竟是破坏经济秩序还是破坏社会稳定？虽然说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
稳定关涉公民生活的共同安全和自由，但是在没有规定骗取金额的情况下，高举“秩序”的名
义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仍有肆意扩大国家刑法权的风险，其同样面临作为法益
概念不具体和不明确的质疑，对于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理解应当进一步破解其背后的终
极法益，这种法益应该是更为具体化和客观化的。

１．市场经济秩序法益的摒弃：“经营性”本质的缺失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秩序法益观”受到了普

遍的认同。④ 然而，市场经济秩序因其内容的空泛和不确定受到普遍的批判，主要认为秩序
的过于抽象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及人权保障机能。超个人法益内容不断膨胀、宽泛，将稀释
法益概念创立之初所具备的实质内涵，使其限制刑罚权的功能不断萎缩，而观念上的过于空
洞的法益概念只能助长没有现实内容的总体概念假冒法益的趋势，由此就会瓦解法益概念
的刑法界定力量、贬低其效能。⑤ 基于此，学者们苦心追问市场经济秩序法益的内在意涵。

现今，对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的法益有了更多元的解读：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保护的是“资本配置利益”，在经济系统中，资本才
是最为重要的财富形式，贯穿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系统的各个环节，经济系统是
资金流动的载体，资本的流动过程表现为在内部市场规律或外部干预下的资本配置过程，通
过合理的资本配置，国家、社会、市场主体及市场参与者均能享受到由此带来的财产性利益

①
②
③

④
⑤

孙国详：《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何荣功：《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

第１９卷。

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时方：《我国经济犯罪超个人法益属性辨析、类型划分及评述》，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法益的嬗变与行为特质

２２４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三十一辑

或利益机会。① 有学者提出保护“经济自由”，有学者认为经济自由才是现代自由经济体系
下的核心，经济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经济犯罪本质上是平等市
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导致的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公共利益伤害的行为。② 还有学者
提出保护“国家与社会利益”，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国家在经济
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其二是社会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是指一般市场主体享有的经济自
由和经济收益，如市场参与的自由、市场交易的自由、市场竞争的自由和财产安全。

将传销犯罪中所关涉的“市场经济秩序”放置在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解读中，是否能够找到
其应有的位置？传销犯罪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
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从而收取的入门费，刑法中特意明确了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推销产品、提供服务只是用来作
为一个哄骗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道具，而收费则是真正的目的。③ 传销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
的人员数量作为报酬依据，一旦没有新的成员加入，就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结局。

因此，入门费实际上并未进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营环节，也就谈不上侵害了资本
配置利益；非法传销行为属于非法逐利，但是区别于市场经济中的逐利行为，其不依靠商品或
者服务经营获利，也就不是滥用市场经营优势干预他人经营自由的行为，构不成侵害经济自由
以及以市场参与自由等为内容的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传销犯罪无法在经济刑法法益中找到栖身之地，这根源于传销犯罪的发展已经
不再是以“市场经营”为依托，其脱离经济系统的运行轨道，不再归属于市场经济生产领域。因
此，传销犯罪不属于经济刑法规制的范畴，市场经济秩序不应当再成为传销犯罪的法益。

２．社会稳定法益的深解读：社会稳定风险的可控性
对于社会稳定的解释，有从哲学的辩证法、观念划分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④ 在

刑法保护的语境之下，对于社会稳定的理解更多是出于风险的控制和预防，因此本文认同下
述对于社会稳定的看法：社会稳定是指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
的动态平衡。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生活的可控性状态。所谓社会生活的可控性，是指现行的
社会规范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的社会活动、协调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便人们的社会活动
中出现了一些越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和谐
的情况，其消极后果也总是能够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最终能够为现行的社会规
范这样那样地化解掉。⑤

长远观之，一个处于可控状态的社会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营
造一个安全、和谐、有序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传销犯罪的手段注定与社会稳定相抵牾，传销活
动采用的是“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这就意味着传销活动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何荣功：《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参见王恩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具体对于“社会稳定”的定义性阐释详见：张恒山《“社会稳定”概念释义》，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参见石柏林：《安定有序社会的法学内涵与构建》，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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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是鼓励不断发展新人员加入的策略，以扩大卷钱的范围，这种“一拉十，十拉百”的传销
手法扩张人数速度快且影响范围广，其破坏力不可小觑，使得社会处于失控的危险之中。

传销手段吻合了社会稳定风险扩散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在传统诈骗型传销中，还容易衍
生出各种犯罪，如非法拘禁、强奸、卖淫、抢劫、绑架屡见不鲜，这也是传销最大的危害所
在。① 在现代互联网集资传销中，其危害更是不言而喻，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打着集资和金
融创新的幌子，传销组织幽灵一般腐蚀着公民的财富和社会的安宁。社会稳定风险是网络
时代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认知由于网络传媒的发达而被加强，社会稳定风险因此变得极具扩
散性和传染性。②

综上所述，传销活动中组织和领导者拟定了传销策略，并将分散的人员汇集于传销组织
之内，以拉人头的方式极速扩大了社会的危害范围，使得骗取财物的行为处于不可控的状态
之下，亦即破坏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法益的一部分，严重的传销活动触碰了可控性
的红线，便是对社会稳定这一社会法益的侵害。因此，传销犯罪所侵犯的社会法益为社会稳
定，更具体而言，是一种社会风险的可控性。

（三）传销犯罪中的个人法益分析

个人利益包括了人格和财产两大部分，财产为个人赖以为存之必要物质，且为多数人参
与社会活动之重要原动力，故也应为社会共同之重要生活利益。刑法所保护者包括财产之
所有权与持有权。③ 无论是《宪法》第１３条还是《刑法》第１３条皆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
护。在传销犯罪中，明确指出，传销行为并无实际的正规经营活动，而是以收取入门费的方
式以达骗取财物之目的，骗取财物是传销犯罪中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特别是在集资型传销
犯罪中，借由互联网平台吸引被害人投资而使其遭受财产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立法
目的中一再强调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或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皆指个
人的财产权利，传销犯罪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这一个人法益，不言而喻。

综上分析，组织和领导行为是传销犯罪骗取财物得逞的根源，且使得非法传销活动大肆扩
张，置社会稳定于失控的风险之中。追究传销犯罪应当走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误
区，明确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法益和可控性的社会稳定法益方为设立传销犯罪的应有之义。

三、传销犯罪的适用与革新：社会稳定风险的可控性

（一）传销犯罪法益以保护社会法益为优先

确定了传销犯罪中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并存的情状之后，定有新的疑问：个人财产法益

①
②
③

参见贾宇：《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参见徐亚文、伍德志：《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建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参见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印行１９７８年第５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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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稳定法益，应当以何者保护为先？本文观点认为应当以保护社会稳定的法益为优先，

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１．骗财手段的特殊性
传销犯罪规定“骗取财物”为构成要件，缺乏“骗取财物”这一关键要素，甚至都不能称为

非法传销行为。有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传销诈骗罪，其与诈骗罪之间显然存
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竞合关系。① 但事实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背后的诈骗行为并不能吸

收和评价组织、领导的行为。

与传统诈骗或者合同诈骗不同，传销犯罪是席卷范围广的涉众型犯罪，其受骗对象多数
且不特定，骗财手法极具特殊性，危害性大。因此“骗取财物”这一行为通过诈骗罪即可得以

规制，但诈骗罪无法全面评价这种目标广泛、发展迅速的诈骗行为，打击通过“组织、领导”行
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扩大传销组织的行为才是本罪设立的重点所在。骗取财物损害

的是个人财产法益，“组织、领导”行为危害的是社会稳定的社会法益，本罪重在保护社会法

益，而以保护个人法益为辅。

２．刑事政策的考量

我国奉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案件中区别对待、宽严有度。在涉众型刑事案件中
就表现为对负主要责任，起组织、领导、决策作用的，要从严打击；对起次要作用且积极退赃、

认真悔罪的，可从宽处理；对于一般参与人，特别是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要本着教育挽救的原
则，可以考虑不予追究刑事责任。②

传销犯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犯罪，所有参与者一旦加入传销组织，即参与进骗取财物的

非法活动，但是普通参与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很多参与者为了使自己早日解套而发展下线以
收取人头费，因此对于普通参与者而言，其实质危害性并不大。故而，如若以侵害个人财产

法益为主要法益，无论其在传销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是大是小，参与诈骗财物的大部分人员都
将受到刑事追究，打击面积过大，有失公允。因此，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将以危及社会可控

性风险为核心的社会法益作为主要法益，划定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的传销活动主要领导者

以及组织者为刑事责任承担者，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

３．立法原旨的偏向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也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有如下表述：“当前以‘拉人
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

害严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

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

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由上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立法前史”可见，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初衷是为了处罚组织、领导传销犯罪的行为。

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以组织内部参与

①
②

参见陈兴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印仕柏、李春阳：《涉众型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适用》，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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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活动人员在３０人以上且层级在３级以上为入罪的依据，也体现了对传销行为传播性的
警惕，重点打击的是组织、领导行为，而传销资金多寡的量刑规定仅在“情节严重”上体现。

因此，从立法的原旨中可以窥见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设立，意在优先保护社会法益。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法重构

１．将本罪调整放置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有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应当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放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因赌博犯罪与传
销犯罪都是利用人们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快速敛财的人性弱点，两者都是一种投机行为，在
《刑法》第３０３条中增设传销犯罪，列为第３０３条之三位于赌博罪之后。①

本文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不适宜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章节之中，本罪以保护社会稳定的法益为主，第六章第一节的“扰乱公共
秩序罪”是其应有的归宿。本文不认同将其放置在赌博犯罪中，因其处罚的并非投机行为，

而是传销模式使社会风险失控的行为，因此建议可以在扰乱公共秩序罪这一节中直接增设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２．增加传销金额为入罪标准
追究传销犯罪以侵害社会法益为主要的参考标准，也应当兼顾侵害个人法益的考量。

当前，传销犯罪的认定以传销发展人数和层次为入罪标准，没有考虑“骗取财物”这一因素，

其仅仅在“情节严重”上规定了“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
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因此，存有打击范围过大之嫌。在传销犯罪的入罪
门槛设置上可以增加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的标准，除了满足发展传销人员人数和层级之外还
需骗取一定的传销资金方能构罪，以此符合侵害个人财产权利这一次要法益，体现刑法的谦
抑性原则。

３．降低传销发展层级的标准
传统传销犯罪多发生于熟人圈内，通过人身和精神的双重控制发展下线。这种通过“杀

熟”发展下线的主要方式，以个人基于亲人和朋友的信任为砝码，扩大其骗取财物的范围。

在现今互联网集资诈骗的模式中，互联网成了发展下线的新媒介，其突破了固定“朋友圈”的
限制，传播速度之快呈指数倍增长，因此互联网的社会稳定风险可控性与传统社会的社会风
险可控性不可同日而语，互联网空间的三个层级影响范围远大于传统社会线下发展的三个
层级范围，因此，降低传销发展层级的标准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情势。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适用

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
本罪以侵害社会法益为主，组织、领导行为是本罪的实行行为。以行为自身的有责性为

① 参见贾宇：《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法益的嬗变与行为特质

２２８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三十一辑

基点，组织、领导行为可基本被区分为反映行为实行性和非实行性两类，前者（如非法组织卖
血的行为）区别于后者（如一般犯罪集团中的组织、领导行为）的实质在于将传统意义上身居
幕后的实行行为提至幕前，以行为的实行性为独立评价标准。①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破
坏社会稳定的传销行为为主要规制对象，不同于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等传统诈骗罪，其骗财
模式以一对多的方式发展，因此，将组织、领导行为视为实行行为，在罗织犯罪网络时即可予
以打击，有助于犯罪预防的前置。

２．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罪数问题
“骗取财物”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要素，同时也符合《刑法》第

２６６条诈骗罪的相关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以拉人头”和“收取会费”为特殊诈骗手
段的诈骗犯罪。因此，二者具有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竞合关系，因诈骗罪中明确“本法另
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故而，以传销的手段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实施刑事处罚。

在互联网集资型的传销模式中常常混杂着与集资诈骗相互交融的关系，但是以侵害法益
不同为界分标准，二者的关系便可泾渭分明。互联网集资型传销中以侵害社会稳定为主要法
益，集资诈骗破坏的则是金融秩序法益，如果在集资过程中以缴纳入门费以及以发展人数为计
酬依据的话，显见是符合传销犯罪特点的，对其组织和领导者应当以传销犯罪论处，如果并非
采取上述的集资手段，而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集资的宜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对于
二者的认定可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对传销犯罪的认定关键在于是否采用缴纳入门费和以发展人数为计酬依据的手段骗取
财物，传销的特殊手段是认定传销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关键。当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犯罪仅对组织者和领导者予以刑事规制，对于积极参与者，如果未达到组织、领导的层级标
准，但是骗取财物较大，具备实质违法性，达到了诈骗罪的入罪标准的，仍然可以按照诈骗罪
予以制裁。

本文看来，传销犯罪经历了从经营型到诈骗型再到互联网集资型的转变，立法者所忌惮
的是传销这种不切实际的发财梦的急速扩张和蔓延，它所搭建的金字塔没有以现实厚重的
经营为支撑，时刻立于摇摇欲坠的危险之中，而这种金钱游戏仍在继续，传销犯罪所要打击
的正是这种不可控的危及社会稳定的风险，以恢复免于焦躁的社会风气，并努力于人心秩序
的重新建立。

① 参见刘博：《刑法中“组织、领导”行为类型探究》，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９期。


